國立臺南大學培育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教育專門課程
－藝術生活(基礎課程)科目學分一覽表
97.1.9台中(二)字第0970001460號函核定
	科目名稱
	藝術生活-基礎課程（視覺）

	要求總學分數
	26
	必備學分數
	10
	選備學分數
	16

	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、研究所（含輔系）
	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、美術學系（所）

	類型
	科目名稱
	相似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備註

	必

備

科

目
	美學
	
	2
	就左列必備科目至少修習10學分

	
	藝術概論
	工藝概論、音樂概論、劇場導論與實作、劇場導論、應用戲劇概論
	2-3
	

	
	心理學
	普通心理學、美術心理學、造形心理學、戲劇治療研究、戲劇治療、兒童及青少年發展
	2-3
	

	
	藝術史
	美術史、音樂史、戲劇與劇場發展史、台灣劇場發展史、台灣劇場專題、戲劇與劇場發展史（一）或（二）、當代戲劇
	2
	

	
	藝術鑑賞
	藝術評論、音樂藝術鑑賞、表演藝術的欣賞與習作、劇本導讀、兒童及青少年名劇選讀、戲劇原理與批評
	2-3
	

	
	基本設計
	造形、劇場技術（一）、視覺設計基礎（一）
	2
	

	
	素描
	
	2
	

	
	小計
	14-17
	

	類型
	科目名稱
	相似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備註

	選

備

科

目
	繪畫
	基礎油畫
	2
	就左列選備科目至少修習16學分

	
	藝術賞析
	傳統戲曲賞析、兒童及青少年文學選讀、台灣名劇賞析
	2
	

	
	色彩學
	
	2
	

	
	藝術專題
	台灣當代兒童劇場、教育戲劇(D-I-E)(二)、教育戲劇專題研究(D-I-E)、教習劇場(T-I-E)、教習劇場專題研究(T-I-E)、英國教育戲劇/劇場專題研究、兒童及青少年劇場專題研究、當代兒童劇場、應用戲劇專題研究、讀者劇場、表演專題、創造性戲劇（二）、劇場技術（二）
	2-3
	

	
	複合媒材
	複合媒材創作、偶戲製作與操作
	2
	

	
	書法篆刻
	書法、篆刻
	2
	

	
	攝影
	
	2
	

	
	雕塑
	立體造型創作
	2
	

	
	版畫
	基礎版畫、版畫創作、進階版畫創作
	2
	

	
	設計
	劇場舞台設計、服裝造型設計、劇場燈光設計、劇場音樂音效設計、視覺設計基礎（二）、偶戲製作與操作（一）
	2
	

	
	電腦科技
	劇場與多媒體設計
	2-3
	

	
	藝術教育
	藝術行政、國中表演藝術教學研究、創造性戲劇（一）、教育戲劇(D-I-E)(一）
	2-3
	

	
	藝術創作
	即興創作、劇本創作基礎、導演基礎、傳統戲曲表演與創作（一）或（二）、兒童及青少年劇本創作、兒童及青少年劇場編導、教習劇場編導、即興音樂創作
	2-3
	

	
	團體展演
	互動劇場、應用劇場創作演出(一)(二)(三)、戲劇製作演出(一)(二)(三)、社區劇場
	2-4
	

	
	綜合藝術
	教習劇場(T-I-E)製作與演出、跨領域創作專題、跨領域劇場創作
	2-3
	

	
	小計
	31-41
	


	說明：

1、 基礎課程必備至少需修習10學分；選備至少需修習16學分。合計至少應修習26學分。

2、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採認專門科目及學分之原則如下：98學年度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」正式實施前，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所開設與本表專門科目參照表中名稱不一致時，請依95學年度實施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」之精神，本權責採專業審核認定，惟各校認定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仍應依師資培育法報部核定。

3、 基礎課程之專門科目及學分應以視覺藝術與聽覺藝術為規劃範疇，另表演藝術領域請參藝術生活－表演藝術之專門科目認定表。

4、 欲任教高中藝術生活課程之教師，至少需取得「藝術生活-基礎課程」加上其餘5科（環境藝術、應用藝術、音像藝術、表演藝術、應用音樂）中任1科之教師證書。

5、 各師資培育大學規劃報部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，視覺藝術或聽覺藝術總學分數以45學分至60學分為原則。

6、 專門學科各科目之開課學分數以二學分至四學分為原則，其超過四學分者，以四學分計入要求總學分數。但得以實修學分列在專門課程學分表內。


註：本任教科別之科目、學分分別由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、美術學系、音樂學系開課、制定、審核。
國立臺南大學培育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
－藝術生活(表演藝術)科目學分一覽表
97.1.9台中(二)字第0970001460號函核定

	科目名稱
	藝術生活-表演藝術

	要求總學分數
	26
	必備學分數
	10
	選備學分數
	16

	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、研究所（含輔系）
	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

	類型
	科目名稱
	相似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備註

	必

備

科

目
	美學
	
	2
	就左列必備科目至少修習4學分

	
	藝術概論
	劇場導論與實作、劇場導論、應用戲劇概論
	2
	

	
	心理學
	戲劇治療研究、戲劇治療、兒童及青少年發展
	2
	

	
	藝術史
	戲劇與劇場發展史(一)或(二)、台灣劇場發展史、當代戲劇、台灣劇場專題、台灣劇場發展史
	2
	

	
	戲劇與劇場導論
	劇場導論、社區劇場、傳統戲曲專題研究、讀者劇場、應用戲劇與劇場（一）或（二）
	2
	就左列必備科目至少修習6學分

	
	戲劇鑑賞與批評
	劇本分析、劇作家專題、劇本導讀、傳統戲曲賞析、台灣名劇賞析
	2
	

	
	戲劇原理
	互動劇場、戲劇原理與批評
	2
	

	
	舞蹈即興
	創造性舞蹈
	2
	

	
	舞蹈創作
	
	2
	

	
	舞蹈欣賞
	舞蹈形式與風格
	2
	

	
	小計
	20
	


	類型
	科目名稱
	相似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備註

	選

備

科

目
	創作性戲劇
	創造性戲劇(一)(二)、創造性戲劇專題研究、創作性兒童戲劇入門、創作性兒童戲劇進階、
	2-3
	就左列選備科目至少修習16學分

	
	青少年劇場
	台灣當代兒童劇場、兒童及青少年劇本創作、兒童及青少年劇場編導、偶戲製作與操作、兒童及青少年劇場專題研究、當代兒童劇場、兒童及青少年名劇選讀
	2-3
	

	
	教育劇場
	偶戲創作與研究、讀者劇場、教習劇場(T-I-E)編導、教習劇場專題研究(T-I-E)、戲劇教育專題研究
	2-3
	

	
	表演方法
	肢體與聲音開發、即興創作、故事劇場、表演專題研究、角色創造與發展、表演專題
	2-3
	

	
	排演
	舞蹈排練、劇場藝術、戲劇製作演出(一)(二)(三)、劇場製作專題、教習劇場(T-I-E)製作與演出、跨領域創作專題、導演基礎、導演專題研究、跨領域劇場創作、應用劇場創作演出(一)(二)(三)
	2-3
	

	
	劇場技術基礎
	佈景技術與製作、劇場行政、劇場技術、劇場舞台設計、服裝造型設計、劇場燈光設計、劇場音樂音效設計、即興音樂創作、劇場與多媒體設計、劇場設計及技術專題、劇場技術（一）或（二）
	2-4
	

	
	中國舞蹈
	傳統戲曲表演與創作（一）或（二）、傳統戲曲專題研究
	2-4
	

	
	芭蕾
	舞蹈技巧
	2-4
	

	
	現代舞
	世界舞蹈
	2-4
	

	
	舞蹈專題
	音樂與舞蹈、跨領域創作專題
	2-4
	

	
	戲劇課程與教學
	戲劇教學實習、戲劇課程與教學研究、國中表演藝術教學研究、戲劇課程與教學、
	2-4
	

	
	應用戲劇與劇場
	應用戲劇與劇場(一)或（二）、
	2-4
	

	
	教育戲劇
	教育戲劇(D-I-E) (一) (二)、戲劇教育專題研究
	2-3
	

	
	小計
	26-46
	

	說明：

1、 表演藝術必備至少需修習10學分；選備至少需修習16學分。合計至少應修習26學分。

2、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採認專門科目及學分之原則如下：98學年度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」正式實施前，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所開設與本表專門科目參照表中名稱不一致時，請依95學年度實施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」之精神，本權責採專業審核認定，惟各校認定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仍應依師資培育法報部核定。

3、 表演藝術之專門科目及學分應以戲劇、舞蹈等表演藝術為規劃範疇。

4、 本表專門科目學分注意事項：

（1） 表定必備學分中之「戲劇與劇場導論」、「戲劇鑑賞與批評」及「戲劇原理」此三項專門科目學分為戲劇專長表定必備3科目6學分。

（2） 表定必備學分中之「舞蹈即興」、「舞蹈創作」及「舞蹈欣賞」此三項專門科目學分為舞蹈專長表定必備3科目6學分。

（3） 說明4－（1）及說明4－（2）專門科目及學分至少需擇一專長修習3科目6學分。

5、 欲任教高中藝術生活課程之教師，至少需取得「藝術生活-基礎課程」加上其餘5科（環境藝術、應用藝術、音像藝術、表演藝術、應用音樂）中任1科之教師證書。

6、 各師資培育大學規劃報部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，總學分數以45學分至60學分為原則。

1、 專門學科各科目之開課學分數以二學分至四學分為原則，其超過四學分者，以四學分計入要求總學分數。但得以實修學分列在專門課程學分表內。


註：本任教科別之科目、學分分別由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、體育學系開課、制定、審核。






